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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禄劝县支行对云南省禄劝县辖内民间借贷情况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在
禄劝县“三农”经济活动中，已经沿袭多年的以金融机构信贷为主的借贷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最
突出的就是：民间借贷规模在不断扩大，已成为欠发达地区禄劝县“三农”在发展经济时获得急需流
动资金和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这样的格局，仅从经济行为方面来说，虽然起到了有效缓解农村资金
供求矛盾的作用，但从其发展的现实情况和风险防范上来看，影响“三农”经济活动的不利因素还是
值得高度关注的。 
五大特点突出 
一是主体和类型呈现多样化。过去参与民间借贷的人大多数是生活比较贫困而为生存而借贷；而现在
的民间借贷除了为了生存生活借贷外，还有比较富裕的生意人、企业经营者和个体工商户进行借贷，
借贷用途主要是生产(生意)周转、建房、农用机具购置、子女上学、生病住院等消费性和投资性资金
需求，在个体私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大多是投资办企业和经商，这类借贷主要有“企业之间借
贷”、“企业向个人借贷”、“个体工商户之间借贷”和“农户之间借贷”4种类型。 
二是利率整体水平并不高。年利率一般处在10%~20%之间，符合国家规定的“不高于基准利率4倍”的
政策。 
三是期限以中短期为主。期限虽然不一，有半年、一年、三年，但多数为半年或一年。 
四是注重社会关系和传统互信比较明显。由于借贷主体充分体现了“信息对称”的特性，借贷双方多
数通过“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和“邻缘”等社会关系进行资金借贷，形成了信用
保证替代了风险评价体系的特点，并为民间借贷长盛不衰提供了特有的载体，也使民间借贷中的很大
一部分仅是融资本金，而不收取利息。 
五是能满足“三农”资金需求者的急需。农民在婚丧嫁娶、盖房、医疗和子女上学等发生临时性资金
需求时，农村的农户、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在发展生产、经商活动出现临时性资金需要时，民间借
贷以简便、灵活、时间短的特点，能较好地满足这种“短、快、灵”的资金需求。而金融机构因其自
身的“条条框框”，把大部分缺乏有效抵押物的资金需求者拒之门外，很难获得资金支持。金融机构
服务不到位也是民间借贷盛行于“三农”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真正原因。 
值得关注的两个问题 
一是借贷管理无序，处于监管盲区。目前，针对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基本上还处于管理
层的监管盲区。这样一来，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银监会在法规上都未能明确相应的监管职
责，而只有对民间借贷情况进行调查反映的职责，各级政府部门更没有管理、调控民间借贷的相关部
门，民间借贷基本上处于金融宏观调控范围之外，致使其资金总量的统计、监测等信息都难以准确掌
握，严重影响了管理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二是借贷风险认识不高，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民间借贷行为，虽然具有借贷双方容易沟通，借贷款
项时也及时、方便、快捷的优势，但基本上都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信用保证，而不受健全的法律保护
的契约保证，如遇借款人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比如，失踪或突然死亡等），借贷款项就有可能难以收
回，给社会稳定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  
三点建议 
在目前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还不能够到位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呈现蓬勃发展的
势头，各有关部门应对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引导其健康发展，并有效地
服务“三农”经济。建议： 
一是尽快建立健全相应的法规监管体系。有了明确的政策法规，监管部门才能明确职责，准确界定融
资和非法融资的界限，赋予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使民间借贷走上契约化和规范化轨道，保护借贷双方
的合法权益，引导人民群众理性投资，减少或避免民间借贷造成的资金损失。 
二是弱化的金融服务功能必须重新强化起来。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大量缩减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农
村金融服务机构及网点，造成服务“三农”的金融功能弱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以禄劝县为例，目前
金融机构仅有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四家，其中：农业发展银行仅有县支
行一个机构，只办理政策性粮食企业存贷款业务；原来的主力军之一的农业银行，现仅在县城设立分
支机构，乡镇无营业机构；邮政储蓄只有县城一个机构，只办理居民储蓄业务；剩下的农村信用社，
虽然在18个乡镇里有17个设了机构，很大一部分农民办理存贷款业务要到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外
的乡镇信用社才能办理，同样非常不方便。针对这样一个现实，有关部门应当引起重视，建议采取一
些鼓励措施，引导现有金融机构适当增设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网点，或成立新型的村镇商业银行机
构，与农村信用社一道，共同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 
三是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改善信贷支持环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但金融
市场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应首担重任，一方面要加强对民营企业、个体业主和农户的诚信宣传工作，
提升农村金融法律意识，为扩大信贷支持营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该改善金融服务工
作，让广大农村充分享受国家扶持“三农”发展诸多优惠金融政策的好处，引导“三农”工作回归正
轨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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